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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69 号 

 

 

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4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拟将募投项目“3C 智能制造装备

产能建设项目及南方智能制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变更为“收购安吉

凯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安吉凯盛）、安吉

美谦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安吉美谦）、安吉中谦企业

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安吉中谦）等 6 名交易对

方持有的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九天中创）

81.3181%股权项目”，交易价格为 31,714.06 万元，其中拟投入募集资

金 29,547.39 万元。九天中创的整体评估值为 39,375 万元，增值率为

551.86%。安吉凯盛、安吉美谦、安吉中谦、周非、周凯承诺九天中

创 2020 年、2020 年及 2021 年合计、2020 年至 2022 年合计实现净利

润分别不低于 3,200 万元、8,200 万元、14,000 万元。请你公司就以

下问题做进一步说明： 

1. 公司筹划上述收购事项的具体过程、主要提议人、关键时间

节点，并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。 

2. 公告显示，截至3月30日，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及利息60.82

万元用于 3C 智能制造装备产能建设项目及南方智能制造研发中心建

设项目，占投资预算的 0.13%。公司未来将结合市场实际情况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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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的投资计划，使用自筹资金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变化、市场需求变化等说明本次变更募投项目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前次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预测是否发生变化，变化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前次预测是否谨慎、合理。 

（2）请结合原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说明该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

及投产安排，暂缓该项目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3. 请补充说明本次评估选取的具体参数、假设及详细评估过程，

结合行业情况、九天中创的经营情况及最近三年股权交易情况说明本

次交易评估结果与前期的评估是否存在差异，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本次评估是否合理、谨慎，交易价格是否公允。 

4. 请结合行业发展预期、所属行业发展周期，核心竞争优势保

持、上下游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关系、竞争对手发展状况、历史业绩、

目前在手订单等，说明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。 

5. 公告显示，若九天中创未能实现承诺业绩，安吉凯盛、安吉

美谦、安吉中谦按 53.99%、31.85%、14.16%的比例承担现金补偿义

务，同时安吉凯盛、安吉美谦、安吉中谦、周非、周凯就上述补偿义

务互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请结合相关方的财务状况说明业绩补偿方

是否具备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能力，担保方是否具备担保履约能力，

公司针对相关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。 

6. 公告显示，安吉凯盛、安吉美谦、安吉中谦、周非、周凯承

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周非、周凯完成对公司合计不低于 1.5

亿市值股票的认购。同时周非、周凯承诺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



3 

 

票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%，如上述事项无法同时满足由各方协商解

决；周非、周凯承诺将其所购买的公司股票进行锁定，2021 年至 2023

年，在业绩承诺达标或未达标但得以补偿后，分别按 25%、35%、40%

的比例对锁定股票予以解锁。 

（1）请说明安吉凯盛、安吉美谦、安吉中谦作为周非、周凯认

购股份承诺人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周非、周凯认购公司股票的分配比例，

各承诺人的履约能力，如未完成认购，各承诺人承担的责任，公司针

对相关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。 

（2）请说明上述认购股票的要求无法同时满足时相关方的解决

措施及解决时限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股票解锁比例的依据及其合理性，股份锁定及

解锁的安排是否具有执行性，如否，请说明替代措施。 

7. 九天中创 2018 年末、2019 年三季度末净资产分别为-14.51 万

元、6,040.38 万元； 2018 年度、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分别为 729.04

万元、54.89 万元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九天中创 2019 年三季度末净资产较 2018 年末

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说明九天中创 2019 年三季度净利润较 2018 年同期业绩

的变动情况，九天中创近两年业绩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. 公告显示，“九天中创所生产的产品市场需求巨大”“九天中

创产品质量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地位，摆脱了同质化、低技术水平和低

价格的竞争”“九天中创已在平板显示模组自动化组装设备行业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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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起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客户基础”。请进一步论证上述事项，相关

依据是否谨慎、合理、客观。 

9. 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

员、机构等方面拟对九天中创的整合计划、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

制措施。 

10. 请补充说明本次法人交易方的股权结构，与公司、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以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

存在关联关系。 

11. 请报备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进程备忘录。 

12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4 月 9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大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 日 

 

 

 


